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福家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指定辯護人  陳奕仲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18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福家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月，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壹個沒收。

　　犯罪事實

一、謝福家為謝家慶之叔叔，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並同住在新北

市○○區○○○00號而常有糾紛，謝福家因此對謝家慶心生

不滿，明知上址為兩人共同居住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

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先於民國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

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

桶，在上址住宅外大門至內側大門間之玄關（下稱本案玄

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即逕行離

開，幸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謝福

家復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於地

面、內側大門，嗣因謝家慶返回上址查看，制止謝家福並通

知消防隊，始未燒燬上址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而未遂。

二、案經謝家慶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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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

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

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謝福家固坦承於上開時地點火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公共

危險犯行，辯稱：我只是想要嚇告訴人謝家慶，告訴人常常

打我，我心情不好，我在門口倒柴油一次，有點火，火有點

起來但沒有燒到東西。我倒油點火時告訴人不在家，但是他

有監視器可以看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略以：告訴人確實有

長期家暴被告之事實，此可參考鈞院111年度家護字第64號

通常保護令，且由偵卷第49頁可知案發前兩天雙方有爭執，

故被告確實是為恐嚇告訴人才在家門口潑灑柴油，但並沒有

燒到房子和告訴人，被告完成上開行為雖有返回工寮，但為

避免損害發生，有回去看有無燒到東西，確認沒有損害才返

回工寮，被告之行為顯然是為了恐嚇告訴人，而非燒燬自家

住宅。另由偵卷第57頁照片可知，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是在

原為屋外的庭院，其上的鐵皮屋是事後搭建起來的，與原來

的建築物並無相連，也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因此被告潑灑

柴油的地點並非建築物內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明知新北市○○區○○○00號為其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

住宅，仍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

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本案玄關潑灑

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然因該火勢未延燒即

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則未喪

失效用之事實，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承（偵卷第

115頁、本院卷第34頁、第94頁至第95頁），核與證人即告

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27頁至第1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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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本院卷第79頁、第88頁至第8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

察局淡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緊急救

援-其他】案件資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三芝所111

年8月14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資料、本院勘驗筆錄各1

份、現場勘察照片16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8張、監視器

影像光碟1片（偵卷第31頁至第35頁、第43頁、第55頁至第6

8頁、存放袋、本院卷第40頁、第43頁至第61頁），復有塑

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堪

以認定。

(二)被告為上開之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

之故意，有下列證據可佐：

 1、被告為一個具有正常智識及生活經驗的成年男子，並於偵查

中陳稱：我點火以後就離開，但我想一想覺得怕火燒起來就

趕快回家看，我回家看的時候火就已經滅了，我就回去田

裡，大概半小時後我怕火又燃起來，我就回家看，隔沒多久

謝家慶就騎車回來，沒多久，消防隊就來等語（偵卷第115

頁），堪認被告知悉柴油普遍具有容易流動、揮發的特性，

屬於易燃性物質，經過觸燃以後，極有可能造成火勢蔓延而

難以控制而波及整棟建築物，造成財物受損。

 2、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

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後，即提油桶離開家門，於被告離開

時，家門內仍有部分火光，有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

卷第54頁至第55頁），且被告坦承：我是看到火快熄滅了才

走，沒有等到火全部滅了等語（本院卷第97頁），足見被告

於縱火後在火勢仍在燃燒之情況下，逕行離開現場。

 3、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111年8月

14日早上7時許，我當時人在上班，我發現新北市三芝區陳

厝坑住處的監視器畫面斷電沒有畫面，被告常常喝酒醉會去

關電，讓我冰箱內物品壞掉，我跑回去查看，要跟他爭執，

我快到家前就開手機要錄影，經過家門時看到被告拿一個白

色的汽油桶子，桶子上面有連接一個管子，將汽油潑灑在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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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地面、一樓的鋁門上，同時也拿著打火機，我沒有看到被

告點火，我大聲喝止被告，我迴轉時被告看到我才趕快跑出

來坐在椅子上，我問他在幹嘛，他說是機車沒油要加油，但

被告的機車根本沒有停在騎樓。當時汽油已經都潑灑地面，

我到場看到時地上也都有起火燃燒黑黑的痕跡，但已經沒有

火光和火苗。接著我就報警，等警方和消防隊來我才走進

去，有聞到很重的汽油味，被告確實有把變壓器關掉等語

（偵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8頁

至第79頁、第84頁至第85頁、第88頁至第89頁），核與本院

勘驗告訴人提供之檔案中所示於告訴人騎乘機車迴轉，後往

住處前進，於告訴人即將抵達門口時，被告則提著汽油桶正

要坐在椅子上而呈現半蹲狀態直至坐下相符，亦與路旁有快

轉、跳轉情形之監視器影像所顯示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

9分提油桶往家門內走，後於47秒提油桶站在家門口左邊椅

子，復於50秒告訴人騎機車回家，並將機車停在家門前，被

告則坐椅子等情相符（參本院卷第41頁、第55頁至第56

頁），復與偵卷第59頁照片中所示被告坐在家門口，手中拿

著紅色香菸盒，旁邊則放置已打開蓋子之內有柴油之塑膠桶

乙情相吻，足見告訴人之證述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

相符，是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亦有在本案玄關潑

灑柴油在地面、內側大門上一節，堪以認定。

 4、承上交互審視，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

灑、點燃柴油以後，在火光沒有完全熄滅前，便離開現場，

顯然是一種放任火勢蔓延的心態，該火勢雖未延燒即熄滅，

然被告卻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後，再度在本案玄關潑灑

柴油，甚至潑灑至內側大門上，而柴油很可能會從該門底下

的縫隙流到住宅的其他地方，倘若點燃，火勢即有可能波及

屋內其他物品，進而造成燒燬整棟房屋，足見被告確實存在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

放火時，告訴人不在場，被告後於同日7時39分潑灑柴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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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係見告訴人到場方停止動作，另上址由告訴人裝設之監

視器畫面則經不詳人士關閉電源而無畫面，此均經告訴人前

開證述在卷，則被告前開放火行為顯無法將惡害通知不在場

之告訴人，且被告之放火行為已屬實害之發生，被告及辯護

人辯稱被告僅係為恐嚇告訴人，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

宅的故意，難認有據。又被告本案放火地點，係新北市○○

區○○○00號外牆與內側大門間之空間即玄關，該外牆與屋

內牆垣相連，上方有屋頂，放置有鞋子、木製小桌子、槌子

螺絲起子等工具以及掃把、小椅子等物品，業據告訴人陳述

明確（偵卷第129頁），並有照片在卷可參（偵卷第57頁、

第64頁），自屬該住宅之一部份，辯護人辯稱被告潑灑柴油

的地點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非屬住宅等語，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放火罪所稱之燒燬，係指燃燒結果，致目的物之效用喪失而

言，是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

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而放火燃燒住宅或

建築物，如僅室內傢俱、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

如樑、柱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效用者，應成立

放火未遂罪。上址為被告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乃現供

人居住使用之處所，被告竟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此易燃性

液體，並持打火機點燃，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

住宅，該燃燒尚未致上址住宅之重要構成部分喪失主要效

用。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

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二)又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者，屬家庭

暴力，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則成立家庭暴力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之叔叔，業據二

人陳述在卷（偵卷第20頁、第27頁），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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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是

被告所犯上開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

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

刑罰之規定，是本件僅依刑法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

遂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三)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

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後經檢察官當庭變更起訴法

條為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本院卷第99頁），經本

院審理結果，認應係犯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

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故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容有誤

會，已如前述，惟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

告知可能涉及之法條，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權利後，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予審理。

(四)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8年度士交簡

字第740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9年10月16日易服社會勞

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11頁至第14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審酌被告

前所涉該罪，與本件犯罪事實之犯罪類型尚屬有別，且本件

所犯距被告前案執行完畢已有相當時日，卷內亦無證據認定

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具體事由，爰參照司法

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裁量後認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為宜。另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

0號刑事裁定意旨，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

累犯之諭知，併此說明。

(五)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未

致房屋重要構成部分遭燒燬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

(六)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

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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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

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

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

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513號

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素有不睦，一時

失慮，而犯下本案，固應予非難，然衡酌本案幸僅致本案玄

關之地面受燒燻黑，尚未延燒至屋內，未生大害；又被告犯

後坦承第一次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之客

觀犯行，經告訴人陳述：我叔叔年紀大了，請不要判太重等

語（本院卷第100頁），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之

重罪，縱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其最低刑度為3年6

月，仍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

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

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

相當之原則。　　

(七)至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有飲用酒類一情，業據被告自承在卷

（偵卷第20頁），並有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單1紙存卷可查

（偵卷第45頁），然酌以被告於警詢雖否認犯行，然對於警

察之詢問均能清楚回答，另於偵查及本院歷次程序中，均能

就本案所為潑灑柴油之行為動機、細節、時間先後順序等各

節供述綦詳，堪認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雖有飲用酒類，然並無

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

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自無刑

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相處不睦，

一時失慮，明知上址住宅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仍基於放

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犯意，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

地，並引火點燃，致生公共安全甚鉅，應予非難；幸因火勢

未延燒即熄滅，而未造成任何人員之傷亡，亦未生財物之重

大毀損；又考量被告坦承客觀犯行，否認放火犯意之犯後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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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經告訴人表示前開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為國小肄業之

教育程度，未婚，從事臨時工，日薪新臺幣1,000元之家庭

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

示之刑。

四、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均係供被告所

有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本院卷第90

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其餘扣

案物雖為被告所有，然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自無庸

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1

73條第3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昱吟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在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林哲安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

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

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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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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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福家  




指定辯護人  陳奕仲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福家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壹個沒收。
　　犯罪事實
一、謝福家為謝家慶之叔叔，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並同住在新北市○○區○○○00號而常有糾紛，謝福家因此對謝家慶心生不滿，明知上址為兩人共同居住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先於民國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上址住宅外大門至內側大門間之玄關（下稱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即逕行離開，幸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謝福家復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於地面、內側大門，嗣因謝家慶返回上址查看，制止謝家福並通知消防隊，始未燒燬上址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而未遂。
二、案經謝家慶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謝福家固坦承於上開時地點火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只是想要嚇告訴人謝家慶，告訴人常常打我，我心情不好，我在門口倒柴油一次，有點火，火有點起來但沒有燒到東西。我倒油點火時告訴人不在家，但是他有監視器可以看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略以：告訴人確實有長期家暴被告之事實，此可參考鈞院111年度家護字第64號通常保護令，且由偵卷第49頁可知案發前兩天雙方有爭執，故被告確實是為恐嚇告訴人才在家門口潑灑柴油，但並沒有燒到房子和告訴人，被告完成上開行為雖有返回工寮，但為避免損害發生，有回去看有無燒到東西，確認沒有損害才返回工寮，被告之行為顯然是為了恐嚇告訴人，而非燒燬自家住宅。另由偵卷第57頁照片可知，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是在原為屋外的庭院，其上的鐵皮屋是事後搭建起來的，與原來的建築物並無相連，也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因此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並非建築物內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明知新北市○○區○○○00號為其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仍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然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則未喪失效用之事實，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承（偵卷第115頁、本院卷第34頁、第94頁至第9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9頁、第88頁至第8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緊急救援-其他】案件資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三芝所111年8月14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資料、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16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偵卷第31頁至第35頁、第43頁、第55頁至第68頁、存放袋、本院卷第40頁、第43頁至第61頁），復有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為上開之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故意，有下列證據可佐：
 1、被告為一個具有正常智識及生活經驗的成年男子，並於偵查中陳稱：我點火以後就離開，但我想一想覺得怕火燒起來就趕快回家看，我回家看的時候火就已經滅了，我就回去田裡，大概半小時後我怕火又燃起來，我就回家看，隔沒多久謝家慶就騎車回來，沒多久，消防隊就來等語（偵卷第115頁），堪認被告知悉柴油普遍具有容易流動、揮發的特性，屬於易燃性物質，經過觸燃以後，極有可能造成火勢蔓延而難以控制而波及整棟建築物，造成財物受損。
 2、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後，即提油桶離開家門，於被告離開時，家門內仍有部分火光，有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第54頁至第55頁），且被告坦承：我是看到火快熄滅了才走，沒有等到火全部滅了等語（本院卷第97頁），足見被告於縱火後在火勢仍在燃燒之情況下，逕行離開現場。
 3、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111年8月14日早上7時許，我當時人在上班，我發現新北市三芝區陳厝坑住處的監視器畫面斷電沒有畫面，被告常常喝酒醉會去關電，讓我冰箱內物品壞掉，我跑回去查看，要跟他爭執，我快到家前就開手機要錄影，經過家門時看到被告拿一個白色的汽油桶子，桶子上面有連接一個管子，將汽油潑灑在騎樓地面、一樓的鋁門上，同時也拿著打火機，我沒有看到被告點火，我大聲喝止被告，我迴轉時被告看到我才趕快跑出來坐在椅子上，我問他在幹嘛，他說是機車沒油要加油，但被告的機車根本沒有停在騎樓。當時汽油已經都潑灑地面，我到場看到時地上也都有起火燃燒黑黑的痕跡，但已經沒有火光和火苗。接著我就報警，等警方和消防隊來我才走進去，有聞到很重的汽油味，被告確實有把變壓器關掉等語（偵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8頁至第79頁、第84頁至第85頁、第88頁至第89頁），核與本院勘驗告訴人提供之檔案中所示於告訴人騎乘機車迴轉，後往住處前進，於告訴人即將抵達門口時，被告則提著汽油桶正要坐在椅子上而呈現半蹲狀態直至坐下相符，亦與路旁有快轉、跳轉情形之監視器影像所顯示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提油桶往家門內走，後於47秒提油桶站在家門口左邊椅子，復於50秒告訴人騎機車回家，並將機車停在家門前，被告則坐椅子等情相符（參本院卷第41頁、第55頁至第56頁），復與偵卷第59頁照片中所示被告坐在家門口，手中拿著紅色香菸盒，旁邊則放置已打開蓋子之內有柴油之塑膠桶乙情相吻，足見告訴人之證述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是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亦有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地面、內側大門上一節，堪以認定。
 4、承上交互審視，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點燃柴油以後，在火光沒有完全熄滅前，便離開現場，顯然是一種放任火勢蔓延的心態，該火勢雖未延燒即熄滅，然被告卻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後，再度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甚至潑灑至內側大門上，而柴油很可能會從該門底下的縫隙流到住宅的其他地方，倘若點燃，火勢即有可能波及屋內其他物品，進而造成燒燬整棟房屋，足見被告確實存在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放火時，告訴人不在場，被告後於同日7時39分潑灑柴油時，係見告訴人到場方停止動作，另上址由告訴人裝設之監視器畫面則經不詳人士關閉電源而無畫面，此均經告訴人前開證述在卷，則被告前開放火行為顯無法將惡害通知不在場之告訴人，且被告之放火行為已屬實害之發生，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僅係為恐嚇告訴人，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難認有據。又被告本案放火地點，係新北市○○區○○○00號外牆與內側大門間之空間即玄關，該外牆與屋內牆垣相連，上方有屋頂，放置有鞋子、木製小桌子、槌子螺絲起子等工具以及掃把、小椅子等物品，業據告訴人陳述明確（偵卷第129頁），並有照片在卷可參（偵卷第57頁、第64頁），自屬該住宅之一部份，辯護人辯稱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非屬住宅等語，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放火罪所稱之燒燬，係指燃燒結果，致目的物之效用喪失而言，是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而放火燃燒住宅或建築物，如僅室內傢俱、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效用者，應成立放火未遂罪。上址為被告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乃現供人居住使用之處所，被告竟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此易燃性液體，並持打火機點燃，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該燃燒尚未致上址住宅之重要構成部分喪失主要效用。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二)又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者，屬家庭暴力，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則成立家庭暴力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之叔叔，業據二人陳述在卷（偵卷第20頁、第27頁），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犯上開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本件僅依刑法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三)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後經檢察官當庭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本院卷第99頁），經本院審理結果，認應係犯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故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已如前述，惟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可能涉及之法條，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權利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予審理。
(四)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8年度士交簡字第740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9年10月16日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至第14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所涉該罪，與本件犯罪事實之犯罪類型尚屬有別，且本件所犯距被告前案執行完畢已有相當時日，卷內亦無證據認定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具體事由，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裁量後認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為宜。另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併此說明。
(五)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未致房屋重要構成部分遭燒燬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素有不睦，一時失慮，而犯下本案，固應予非難，然衡酌本案幸僅致本案玄關之地面受燒燻黑，尚未延燒至屋內，未生大害；又被告犯後坦承第一次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之客觀犯行，經告訴人陳述：我叔叔年紀大了，請不要判太重等語（本院卷第100頁），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之重罪，縱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其最低刑度為3年6月，仍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相當之原則。　　
(七)至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有飲用酒類一情，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20頁），並有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單1紙存卷可查 （偵卷第45頁），然酌以被告於警詢雖否認犯行，然對於警察之詢問均能清楚回答，另於偵查及本院歷次程序中，均能就本案所為潑灑柴油之行為動機、細節、時間先後順序等各節供述綦詳，堪認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雖有飲用酒類，然並無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自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相處不睦，一時失慮，明知上址住宅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犯意，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地，並引火點燃，致生公共安全甚鉅，應予非難；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而未造成任何人員之傷亡，亦未生財物之重大毀損；又考量被告坦承客觀犯行，否認放火犯意之犯後態度，經告訴人表示前開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為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未婚，從事臨時工，日薪新臺幣1,000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均係供被告所有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本院卷第9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物雖為被告所有，然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自無庸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昱吟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在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林哲安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福家  


指定辯護人  陳奕仲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18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福家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
月，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壹個沒收。
　　犯罪事實
一、謝福家為謝家慶之叔叔，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
    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並同住在新北
    市○○區○○○00號而常有糾紛，謝福家因此對謝家慶心生不滿
    ，明知上址為兩人共同居住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
    使用住宅之犯意，先於民國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
    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
    在上址住宅外大門至內側大門間之玄關（下稱本案玄關）潑
    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即逕行離開，幸因
    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謝福家復於同
    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於地面、內側大
    門，嗣因謝家慶返回上址查看，制止謝家福並通知消防隊，
    始未燒燬上址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而未遂。
二、案經謝家慶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
    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
    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
    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
    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
    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
    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
    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
    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謝福家固坦承於上開時地點火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公共
    危險犯行，辯稱：我只是想要嚇告訴人謝家慶，告訴人常常
    打我，我心情不好，我在門口倒柴油一次，有點火，火有點
    起來但沒有燒到東西。我倒油點火時告訴人不在家，但是他
    有監視器可以看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略以：告訴人確實有
    長期家暴被告之事實，此可參考鈞院111年度家護字第64號
    通常保護令，且由偵卷第49頁可知案發前兩天雙方有爭執，
    故被告確實是為恐嚇告訴人才在家門口潑灑柴油，但並沒有
    燒到房子和告訴人，被告完成上開行為雖有返回工寮，但為
    避免損害發生，有回去看有無燒到東西，確認沒有損害才返
    回工寮，被告之行為顯然是為了恐嚇告訴人，而非燒燬自家
    住宅。另由偵卷第57頁照片可知，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是在
    原為屋外的庭院，其上的鐵皮屋是事後搭建起來的，與原來
    的建築物並無相連，也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因此被告潑灑
    柴油的地點並非建築物內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明知新北市○○區○○○00號為其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
    ，仍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
    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
    ，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然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
    ，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則未喪失效
    用之事實，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承（偵卷第115
    頁、本院卷第34頁、第94頁至第9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
    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27頁至第129頁、
    本院卷第79頁、第88頁至第8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
    淡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緊急救援-其
    他】案件資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三芝所111年8月
    14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資料、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現場
    勘察照片16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
    片（偵卷第31頁至第35頁、第43頁、第55頁至第68頁、存放
    袋、本院卷第40頁、第43頁至第61頁），復有塑膠桶（內含
    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為上開之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
    之故意，有下列證據可佐：
 1、被告為一個具有正常智識及生活經驗的成年男子，並於偵查
    中陳稱：我點火以後就離開，但我想一想覺得怕火燒起來就
    趕快回家看，我回家看的時候火就已經滅了，我就回去田裡
    ，大概半小時後我怕火又燃起來，我就回家看，隔沒多久謝
    家慶就騎車回來，沒多久，消防隊就來等語（偵卷第115頁
    ），堪認被告知悉柴油普遍具有容易流動、揮發的特性，屬
    於易燃性物質，經過觸燃以後，極有可能造成火勢蔓延而難
    以控制而波及整棟建築物，造成財物受損。
 2、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
    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後，即提油桶離開家門，於被告離開
    時，家門內仍有部分火光，有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
    卷第54頁至第55頁），且被告坦承：我是看到火快熄滅了才
    走，沒有等到火全部滅了等語（本院卷第97頁），足見被告
    於縱火後在火勢仍在燃燒之情況下，逕行離開現場。
 3、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111年8月
    14日早上7時許，我當時人在上班，我發現新北市三芝區陳
    厝坑住處的監視器畫面斷電沒有畫面，被告常常喝酒醉會去
    關電，讓我冰箱內物品壞掉，我跑回去查看，要跟他爭執，
    我快到家前就開手機要錄影，經過家門時看到被告拿一個白
    色的汽油桶子，桶子上面有連接一個管子，將汽油潑灑在騎
    樓地面、一樓的鋁門上，同時也拿著打火機，我沒有看到被
    告點火，我大聲喝止被告，我迴轉時被告看到我才趕快跑出
    來坐在椅子上，我問他在幹嘛，他說是機車沒油要加油，但
    被告的機車根本沒有停在騎樓。當時汽油已經都潑灑地面，
    我到場看到時地上也都有起火燃燒黑黑的痕跡，但已經沒有
    火光和火苗。接著我就報警，等警方和消防隊來我才走進去
    ，有聞到很重的汽油味，被告確實有把變壓器關掉等語（偵
    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8頁至第
    79頁、第84頁至第85頁、第88頁至第89頁），核與本院勘驗
    告訴人提供之檔案中所示於告訴人騎乘機車迴轉，後往住處
    前進，於告訴人即將抵達門口時，被告則提著汽油桶正要坐
    在椅子上而呈現半蹲狀態直至坐下相符，亦與路旁有快轉、
    跳轉情形之監視器影像所顯示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
    提油桶往家門內走，後於47秒提油桶站在家門口左邊椅子，
    復於50秒告訴人騎機車回家，並將機車停在家門前，被告則
    坐椅子等情相符（參本院卷第41頁、第55頁至第56頁），復
    與偵卷第59頁照片中所示被告坐在家門口，手中拿著紅色香
    菸盒，旁邊則放置已打開蓋子之內有柴油之塑膠桶乙情相吻
    ，足見告訴人之證述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是
    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亦有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
    地面、內側大門上一節，堪以認定。
 4、承上交互審視，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
    、點燃柴油以後，在火光沒有完全熄滅前，便離開現場，顯
    然是一種放任火勢蔓延的心態，該火勢雖未延燒即熄滅，然
    被告卻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後，再度在本案玄關潑灑柴
    油，甚至潑灑至內側大門上，而柴油很可能會從該門底下的
    縫隙流到住宅的其他地方，倘若點燃，火勢即有可能波及屋
    內其他物品，進而造成燒燬整棟房屋，足見被告確實存在放
    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
    放火時，告訴人不在場，被告後於同日7時39分潑灑柴油時
    ，係見告訴人到場方停止動作，另上址由告訴人裝設之監視
    器畫面則經不詳人士關閉電源而無畫面，此均經告訴人前開
    證述在卷，則被告前開放火行為顯無法將惡害通知不在場之
    告訴人，且被告之放火行為已屬實害之發生，被告及辯護人
    辯稱被告僅係為恐嚇告訴人，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
    的故意，難認有據。又被告本案放火地點，係新北市○○區○○
    ○00號外牆與內側大門間之空間即玄關，該外牆與屋內牆垣
    相連，上方有屋頂，放置有鞋子、木製小桌子、槌子螺絲起
    子等工具以及掃把、小椅子等物品，業據告訴人陳述明確（
    偵卷第129頁），並有照片在卷可參（偵卷第57頁、第64頁
    ），自屬該住宅之一部份，辯護人辯稱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
    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非屬住宅等語，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
    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放火罪所稱之燒燬，係指燃燒結果，致目的物之效用喪失而
    言，是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
    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而放火燃燒住宅或
    建築物，如僅室內傢俱、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
    如樑、柱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效用者，應成立
    放火未遂罪。上址為被告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乃現供
    人居住使用之處所，被告竟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此易燃性
    液體，並持打火機點燃，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
    住宅，該燃燒尚未致上址住宅之重要構成部分喪失主要效用
    。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
    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二)又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者，屬家庭
    暴力，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
    規定之犯罪，則成立家庭暴力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
    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之叔叔，業據二
    人陳述在卷（偵卷第20頁、第27頁），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
    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是
    被告所犯上開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
    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
    刑罰之規定，是本件僅依刑法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
    遂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三)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
    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後經檢察官當庭變更起訴法
    條為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本院卷第99頁），經本
    院審理結果，認應係犯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
    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故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
    ，已如前述，惟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
    知可能涉及之法條，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權利後，爰依
    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予審理。
(四)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8年度士交簡
    字第740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9年10月16日易服社會勞
    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
    （本院卷第11頁至第14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
    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審酌被告
    前所涉該罪，與本件犯罪事實之犯罪類型尚屬有別，且本件
    所犯距被告前案執行完畢已有相當時日，卷內亦無證據認定
    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具體事由，爰參照司法
    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裁量後認不依刑法第47條第1
    項規定加重其刑為宜。另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
    0號刑事裁定意旨，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
    累犯之諭知，併此說明。
(五)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未
    致房屋重要構成部分遭燒燬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
    規定減輕其刑。
(六)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
    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
    」，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
    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
    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
    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
    ，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
    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513號判
    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素有不睦，一時失
    慮，而犯下本案，固應予非難，然衡酌本案幸僅致本案玄關
    之地面受燒燻黑，尚未延燒至屋內，未生大害；又被告犯後
    坦承第一次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之客觀
    犯行，經告訴人陳述：我叔叔年紀大了，請不要判太重等語
    （本院卷第100頁），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之重
    罪，縱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其最低刑度為3年6月
    ，仍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
    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依
    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相
    當之原則。　　
(七)至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有飲用酒類一情，業據被告自承在卷（
    偵卷第20頁），並有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單1紙存卷可查 （偵
    卷第45頁），然酌以被告於警詢雖否認犯行，然對於警察之
    詢問均能清楚回答，另於偵查及本院歷次程序中，均能就本
    案所為潑灑柴油之行為動機、細節、時間先後順序等各節供
    述綦詳，堪認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雖有飲用酒類，然並無不能
    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行為
    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自無刑法第
    19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相處不睦，
    一時失慮，明知上址住宅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仍基於放
    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犯意，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地
    ，並引火點燃，致生公共安全甚鉅，應予非難；幸因火勢未
    延燒即熄滅，而未造成任何人員之傷亡，亦未生財物之重大
    毀損；又考量被告坦承客觀犯行，否認放火犯意之犯後態度
    ，經告訴人表示前開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為國小肄業之教
    育程度，未婚，從事臨時工，日薪新臺幣1,000元之家庭經
    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
    之刑。
四、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均係供被告所
    有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本院卷第90頁
    ），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
    物雖為被告所有，然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自無庸宣
    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1
73條第3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前段，
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昱吟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在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林哲安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
、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
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
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
金。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訴字第62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謝福家  


指定辯護人  陳奕仲律師（義務辯護）
上列被告因家庭暴力罪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8235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謝福家犯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處有期徒刑壹年拾月，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壹個沒收。
　　犯罪事實
一、謝福家為謝家慶之叔叔，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並同住在新北市○○區○○○00號而常有糾紛，謝福家因此對謝家慶心生不滿，明知上址為兩人共同居住之住宅，竟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犯意，先於民國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上址住宅外大門至內側大門間之玄關（下稱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即逕行離開，幸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謝福家復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於地面、內側大門，嗣因謝家慶返回上址查看，制止謝家福並通知消防隊，始未燒燬上址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而未遂。
二、案經謝家慶訴由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報告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偵查起訴。
　　理    由
壹、程序部分
    本件認定犯罪事實所引用之所有卷證資料，就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經當事人於本院審理程序表示同意作為證據，本院審酌上開證據資料作成時之情況，尚無違法不當及證明力明顯過低之瑕疵，亦認為以之作為證據應屬適當，爰依刑事訴訟法第159條之5第1項規定，認有證據能力；非供述證據部分，亦查無證據證明有公務員違背法定程序取得之情形，且經本院於審理期日提示與被告辨識而為合法調查，亦有證據能力。
貳、實體部分
一、被告謝福家固坦承於上開時地點火之事實，惟否認有何公共危險犯行，辯稱：我只是想要嚇告訴人謝家慶，告訴人常常打我，我心情不好，我在門口倒柴油一次，有點火，火有點起來但沒有燒到東西。我倒油點火時告訴人不在家，但是他有監視器可以看等語；辯護人為其辯護略以：告訴人確實有長期家暴被告之事實，此可參考鈞院111年度家護字第64號通常保護令，且由偵卷第49頁可知案發前兩天雙方有爭執，故被告確實是為恐嚇告訴人才在家門口潑灑柴油，但並沒有燒到房子和告訴人，被告完成上開行為雖有返回工寮，但為避免損害發生，有回去看有無燒到東西，確認沒有損害才返回工寮，被告之行為顯然是為了恐嚇告訴人，而非燒燬自家住宅。另由偵卷第57頁照片可知，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是在原為屋外的庭院，其上的鐵皮屋是事後搭建起來的，與原來的建築物並無相連，也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因此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並非建築物內等語。
二、經查：
(一)被告明知新北市○○區○○○00號為其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仍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從其放置農用機具處拿出其所有、為工作所用內裝有柴油之塑膠桶，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然因該火勢未延燒即熄滅，僅該處地面受燒燻黑，該住宅之主要構成部分則未喪失效用之事實，為被告於偵查、本院審理中所坦承（偵卷第115頁、本院卷第34頁、第94頁至第95頁），核與證人即告訴人於偵查及本院審理中之證述相符（偵卷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9頁、第88頁至第89頁），並有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搜索扣押筆錄、扣押物品目錄表、【緊急救援-其他】案件資訊、新北市政府警察局淡水分局三芝所111年8月14日受理民眾110報案案件資料、本院勘驗筆錄各1份、現場勘察照片16張、監視器畫面翻拍照片8張、監視器影像光碟1片（偵卷第31頁至第35頁、第43頁、第55頁至第68頁、存放袋、本院卷第40頁、第43頁至第61頁），復有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扣案可佐，此部分事實堪以認定。
(二)被告為上開之行為時，主觀上有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住宅之故意，有下列證據可佐：
 1、被告為一個具有正常智識及生活經驗的成年男子，並於偵查中陳稱：我點火以後就離開，但我想一想覺得怕火燒起來就趕快回家看，我回家看的時候火就已經滅了，我就回去田裡，大概半小時後我怕火又燃起來，我就回家看，隔沒多久謝家慶就騎車回來，沒多久，消防隊就來等語（偵卷第115頁），堪認被告知悉柴油普遍具有容易流動、揮發的特性，屬於易燃性物質，經過觸燃以後，極有可能造成火勢蔓延而難以控制而波及整棟建築物，造成財物受損。
 2、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後，即提油桶離開家門，於被告離開時，家門內仍有部分火光，有前開本院勘驗筆錄可佐（本院卷第54頁至第55頁），且被告坦承：我是看到火快熄滅了才走，沒有等到火全部滅了等語（本院卷第97頁），足見被告於縱火後在火勢仍在燃燒之情況下，逕行離開現場。
 3、證人即告訴人於警詢、偵查及本院審理時均證稱：111年8月14日早上7時許，我當時人在上班，我發現新北市三芝區陳厝坑住處的監視器畫面斷電沒有畫面，被告常常喝酒醉會去關電，讓我冰箱內物品壞掉，我跑回去查看，要跟他爭執，我快到家前就開手機要錄影，經過家門時看到被告拿一個白色的汽油桶子，桶子上面有連接一個管子，將汽油潑灑在騎樓地面、一樓的鋁門上，同時也拿著打火機，我沒有看到被告點火，我大聲喝止被告，我迴轉時被告看到我才趕快跑出來坐在椅子上，我問他在幹嘛，他說是機車沒油要加油，但被告的機車根本沒有停在騎樓。當時汽油已經都潑灑地面，我到場看到時地上也都有起火燃燒黑黑的痕跡，但已經沒有火光和火苗。接著我就報警，等警方和消防隊來我才走進去，有聞到很重的汽油味，被告確實有把變壓器關掉等語（偵卷第27頁至第30頁、第127頁至第129頁、本院卷第78頁至第79頁、第84頁至第85頁、第88頁至第89頁），核與本院勘驗告訴人提供之檔案中所示於告訴人騎乘機車迴轉，後往住處前進，於告訴人即將抵達門口時，被告則提著汽油桶正要坐在椅子上而呈現半蹲狀態直至坐下相符，亦與路旁有快轉、跳轉情形之監視器影像所顯示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提油桶往家門內走，後於47秒提油桶站在家門口左邊椅子，復於50秒告訴人騎機車回家，並將機車停在家門前，被告則坐椅子等情相符（參本院卷第41頁、第55頁至第56頁），復與偵卷第59頁照片中所示被告坐在家門口，手中拿著紅色香菸盒，旁邊則放置已打開蓋子之內有柴油之塑膠桶乙情相吻，足見告訴人之證述並未刻意誇大渲染，應與事實相符，是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39分，亦有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地面、內側大門上一節，堪以認定。
 4、承上交互審視，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在本案玄關潑灑、點燃柴油以後，在火光沒有完全熄滅前，便離開現場，顯然是一種放任火勢蔓延的心態，該火勢雖未延燒即熄滅，然被告卻於同日7時39分返回上址後，再度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甚至潑灑至內側大門上，而柴油很可能會從該門底下的縫隙流到住宅的其他地方，倘若點燃，火勢即有可能波及屋內其他物品，進而造成燒燬整棟房屋，足見被告確實存在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
(三)被告及辯護人雖以前詞置辯，然被告於111年8月14日7時2分放火時，告訴人不在場，被告後於同日7時39分潑灑柴油時，係見告訴人到場方停止動作，另上址由告訴人裝設之監視器畫面則經不詳人士關閉電源而無畫面，此均經告訴人前開證述在卷，則被告前開放火行為顯無法將惡害通知不在場之告訴人，且被告之放火行為已屬實害之發生，被告及辯護人辯稱被告僅係為恐嚇告訴人，無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的故意，難認有據。又被告本案放火地點，係新北市○○區○○○00號外牆與內側大門間之空間即玄關，該外牆與屋內牆垣相連，上方有屋頂，放置有鞋子、木製小桌子、槌子螺絲起子等工具以及掃把、小椅子等物品，業據告訴人陳述明確（偵卷第129頁），並有照片在卷可參（偵卷第57頁、第64頁），自屬該住宅之一部份，辯護人辯稱被告潑灑柴油的地點非原建築物的一部分，非屬住宅等語，容有誤會。
(四)綜上所述，被告所辯上情，無非卸責之詞，不足採信。本件事證明確，被告之犯行，堪以認定。
三、論罪科刑之理由
(一)放火罪所稱之燒燬，係指燃燒結果，致目的物之效用喪失而言，是放火罪既、未遂之區別標準，係以目的物獨立燃燒，且足以變更其形體致喪失其效能為依據，而放火燃燒住宅或建築物，如僅室內傢俱、裝潢燒燬，其房屋重要構成部分諸如樑、柱及支撐壁等尚未因燃燒結果致喪失效用者，應成立放火未遂罪。上址為被告與告訴人共同居住之住宅，乃現供人居住使用之處所，被告竟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此易燃性液體，並持打火機點燃，已著手實施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該燃燒尚未致上址住宅之重要構成部分喪失主要效用。核被告所為，係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
(二)又家庭成員間實施身體或精神上不法侵害之行為者，屬家庭暴力，家庭成員間故意實施家庭暴力行為而成立其他法律所規定之犯罪，則成立家庭暴力罪，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1款、第2款分別定有明文。查被告係告訴人之叔叔，業據二人陳述在卷（偵卷第20頁、第27頁），兩人間具有家庭暴力防治法第3條第4款所定之三親等旁系血親家庭成員關係，是被告所犯上開犯行，亦屬家庭暴力防治法第2條第2款所定之家庭暴力罪。惟因家庭暴力防治法對於家庭暴力罪並無科處刑罰之規定，是本件僅依刑法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予以論罪科刑即可。
(三)公訴意旨原認被告係涉犯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後經檢察官當庭變更起訴法條為刑法第305條恐嚇危害安全罪（本院卷第99頁），經本院審理結果，認應係犯同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之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未遂罪，故檢察官此部分主張容有誤會，已如前述，惟二者之基本社會事實同一，且本院已當庭告知可能涉及之法條，保障當事人及辯護人訴訟權利後，爰依刑事訴訟法第300條之規定，變更起訴法條而予審理。
(四)被告前因酒後駕車之公共危險案件，經本院108年度士交簡字第740號判處有期徒刑4月，於109年10月16日易服社會勞動執行完畢，有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1份附卷可稽（本院卷第11頁至第14頁），其於有期徒刑執行完畢後5年內，故意再犯本案有期徒刑以上之罪，為累犯，然審酌被告前所涉該罪，與本件犯罪事實之犯罪類型尚屬有別，且本件所犯距被告前案執行完畢已有相當時日，卷內亦無證據認定其有特別惡性及對刑罰反應力薄弱之具體事由，爰參照司法院釋字第775號解釋意旨，本院裁量後認不依刑法第47條第1項規定加重其刑為宜。另依最高法院110年度台上大字第5660號刑事裁定意旨，基於精簡裁判之要求，判決主文無庸為累犯之諭知，併此說明。
(五)被告已著手於放火行為之實行，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未致房屋重要構成部分遭燒燬而未遂，爰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輕其刑。
(六)按犯罪之情狀顯可憫恕，認科以最低度刑仍嫌過重者，得酌量減輕其刑，刑法第59條定有明文。該條所謂「犯罪之情狀」，與同法第57條規定科刑時應審酌之一切情狀，並非有截然不同之領域，於裁判上酌減其刑時，應就犯罪一切情狀（包括第57條所列舉之10款事項），予以全盤考量，審酌其犯罪有無可憫恕之事由（即判例所稱有特殊之原因與環境等等，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同情，以及宣告法定低度刑，是否猶嫌過重），以為判斷（最高法院102年台上字第2513號判決意旨參照）。本院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素有不睦，一時失慮，而犯下本案，固應予非難，然衡酌本案幸僅致本案玄關之地面受燒燻黑，尚未延燒至屋內，未生大害；又被告犯後坦承第一次潑灑柴油，並持打火機點燃柴油引燃火勢之客觀犯行，經告訴人陳述：我叔叔年紀大了，請不要判太重等語（本院卷第100頁），而被告所犯為最輕本刑為7年以上之重罪，縱依刑法第25條第2項規定減刑，其最低刑度為3年6月，仍嫌過重，在客觀上足以引起一般人之同情，確有法重情輕之失衡情狀，爰依刑法第59條規定，酌量減輕其刑，並依刑法第70條規定遞減之，期使個案裁判之量刑，符合罪責相當之原則。　　
(七)至被告於本案發生前有飲用酒類一情，業據被告自承在卷（偵卷第20頁），並有呼氣酒精濃度測試單1紙存卷可查 （偵卷第45頁），然酌以被告於警詢雖否認犯行，然對於警察之詢問均能清楚回答，另於偵查及本院歷次程序中，均能就本案所為潑灑柴油之行為動機、細節、時間先後順序等各節供述綦詳，堪認被告於本案發生前雖有飲用酒類，然並無不能辨識其行為違法或欠缺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或辨識行為違法或依其辨識而行為之能力顯著減低等情事，自無刑法第19條規定之適用，併此敘明。
(八)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因與告訴人相處不睦，一時失慮，明知上址住宅為現供人使用之住宅，竟仍基於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之犯意，在本案玄關潑灑柴油在地，並引火點燃，致生公共安全甚鉅，應予非難；幸因火勢未延燒即熄滅，而未造成任何人員之傷亡，亦未生財物之重大毀損；又考量被告坦承客觀犯行，否認放火犯意之犯後態度，經告訴人表示前開之意見；兼衡被告自陳為國小肄業之教育程度，未婚，從事臨時工，日薪新臺幣1,000元之家庭經濟生活狀況（本院卷第97頁）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四、扣案之塑膠桶（內含柴油）及打火機各1個，均係供被告所有犯本案犯行所用之物，業據被告供陳在卷（本院卷第90頁），爰依刑法第38條第2項前段規定宣告沒收之。其餘扣案物雖為被告所有，然無證據證明與本案犯行有關，自無庸宣告沒收。
據上論斷，依刑事訴訟法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00條，刑法第173條第3項、第1項、第25條第2項、第59條、第38條第2項前段，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劉昱吟提起公訴，檢察官林在培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9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  法  官  雷雯華
                                      法  官  林哲安
                                      法  官  李欣潔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卓采薇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173條
放火燒燬現供人使用之住宅或現有人所在之建築物、礦坑、火車、電車或其他供水、陸、空公眾運輸之舟、車、航空機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
失火燒燬前項之物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萬5千元以下罰金。
第1項之未遂犯罰之。
預備犯第1項之罪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9千元以下罰金。


